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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經濟部水利署公文管理作業檢核評分表 
                                                                                          查考時間：  年 月 日 

                                                                                      受檢單位： 

                                                                                      檢核人員： 

查考項目 配分 

實 地 查 考 情 形  

實得 

分數 
細 目 評 分 標 準 

一、公文時效  15分  (一)一般公文處理時效（6日以內發文辦結率）（8分） 

100% 8分、  99%-95% 7分、  94%-90% 6.5分、  89%-85% 6分、  84%-80% 5‧5分、 

79%-75% 5分、  74%-70% 4.5分、  69%-65% 4分、  64%以下 3.5分 

 (二)公文處理時效逾 30日以上辦結件數（5分） 

0件 5分、 1件 4分 、2件 3分 、3件及以上 0分 

 (三)每月公文承辦案件（以查考月份計），超過 200件以上加分（2分） 

    200-400件加 0.5分； 401-600件加 1分； 601-800件加 1.5分； 801件以上加 2分。 

二、公文展期 10分  
(一)公文展期比率（5分） 

1%以下 5分、  1.01%～2.50% 4分、  2.51%～5.0% 3分   5.01%～7.50% 2分、 

7.51%～10.0% 1分、   10.01%以上 0.5分 

 (二) 一般公文逾期辦結率（5分） 

     0%   5分、    0.01%～0.05%  4分、   0.06%～0.10%  3分、   0.11%～0.15% 2分、  

     0.16%～0.20% 1分、    0.20%以上 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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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考項目 配分 

實 地 查 考 情 形  

實得 

分數 
細 目 評 分 標 準 

三、管制案件 10分  各類管制案件依限辦結給予滿分，每逾限辦結 1案扣 0.5分（超過配分不倒扣） 

1.立法院案件處理情形（1分）                 2.監察案件處理情形（2分） 

   3.院長、部長及署長電子信箱處理情形（4分）   4.陳情案件處理情形（3分） 

四、公文稽催 15分  (一)每周催辦（或列印）2次以上待辦公文，送請主管檢視並確認催辦（5分） 

32次以上 4分   30次 3.5分   28次 3分   26次 2.5分   24次 2分   22次 1.5分 

20 次    1分   18次 0.5分 

有積極催辦者加 1-0分 

 (二)每周催辦（或列印）1次以上逾期未結案件事前檢查週報表，送請稽催人員確認催辦（5分） 

16次 4分    12次 3分    8次 2分    4次 1分 

有積極催辦者加 1-0分 

 (三)呈判或會辦案件（含創簽、稿）之催辦，確實執行（5分） 

    優良 5分   尚佳 4-3分   尚可 3-2分   可 2-1分    不佳 0分 

五、公務機密

維護 

10分  (一)對上級或本署頒發之機密維護相關資料是否及時宣導或派員出席講習訓練(3分) 

    確實辦理 3-2分、尚可 2-1分、交差了事 1-0分 

 (二)對上級（及其他機關）或本署頒發之機密文件是否按規定處理（2分） 

    確實辦理 2-1分、符合要求 1-0分、交差了事 0分 

 (三)接受公務機密維護檢查及資訊安全管理稽核執行情形（3分） 

    確實辦理 3-2分、尚可 2-1分、交差了事 1-0分 

 (四)對公務機密維護等級變更與註銷執行情形（2分） 

    確實辦理 2-1分、尚可 1-0分、未按規定辦理 0分 



 3 

查考項目 配分 

實 地 查 考 情 形  

實得 

分數 
細 目 評 分 標 準 

六、公文管理

電腦化 

10分  (一)公文管理系統使用熟悉度及應用全面化程度（2分） 

    良好 2-1分、尚可 1-0分、不良 0分 

 (二)公文處理流程是否依規定辦理，資料登錄是否確實（2分） 

    良好 2-1分、尚可 1-0分、不良 0分 

 (三)能否迅速有效查詢公文、充分利用各式稽催表單協助稽催（2分） 

    良好 2-1分、尚可 1-0分、不良 0分 

 (四)結案、歸檔、調還卷配合公文管理系統執行情形（2分） 

    良好 2-1分、尚可 1-0分、不良 0分 

 (五)是否依規定使用公文製作系統並配合電子交換上傳發文（2分） 

    良好 2-1分、尚可 1-0分、不良 0分 

七、公文登記

統計情形 

10分  (一)承辦人、登記桌登記簿登錄或公文電腦系統登記清單是否完備（5分） 

    優良 5分、尚佳 4-3分、尚可 2-1分、不佳 1分 

 (二)依規定確實辦理公文改分、提陳作業，請抽查公文 10 件以上（公文改分應由組室主管簽

核後移受改分單位辦理，改分以一次為限，第二次應由該受改分單位之主管簽核後提陳主任

秘書核定主辦單位）。 

    100% 5分、 90% 4.5分、 80% 4分、 70% 3.5分、 60% 3分、 50% 2.5分、 40% 2分、 

    小於 40% 1分 

文號： 
 

 

   

   



 4 

查考項目 配分 

實 地 查 考 情 形  

實得 

分數 
細 目 評 分 標 準 

八、辦結案件 10分  (一)公文存查結案，是否 1日內執行電腦歸檔銷號(請抽查 5件以上)(3分) 

    100% 3分、90% 2.5分、80% 2分、70% 1.5分、60% 1分、40% 0.5分、小於 40% 0分 

文號： 

 (二)各類公文判發後是否 1日內繕校上傳發文（請抽查 5件以上）（3分） 

    100% 3分、90% 2.5分、80% 2分、70% 1.5分、60% 1分、40%0.5分、小於 40% 0分 

文號： 

 (三)是否規避稽催先存查後續辦情事（請抽查 10件以上）（4分） 

  0% 4分、 20% 3.5分、 30% 3分、 40% 2.5分、 50% 2分、 大於 50% 1分 

文號： 

九、公文品質 10分  (一)以發文登錄錯誤數與發文量之比率為基準（5分） 

0% 5分、 0.01%~1.00% 4分、 1.01%~2.00% 3分、 2.01%~3.00% 2分、 大於 3.01% 1分 

 (二)各組室開會、會勘通知單結案時是否附會議報告歸檔（5分） 

   優良 5分尚佳 4-3分尚可 3-2分不佳 2-1分未建檔 1-0分 

合計 100分 

分數 優 點 缺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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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經濟部水利署所屬機關公文管理作業年度檢核評分表 
 

  

檢 核 項 目 配 分 
考 核 

單 位 

實 地 考 核 情 形 

實 得 
分 數 優 點 缺 點 

一、建立公文檢

核制度情形 
15分 秘書室   

 

二、公文收發文

處理情形 
10分 秘書室  

  

三、文書流程管

理執行情形 
20分 秘書室  

  

四、公文管理電

腦化執行情形 
10分 資訊室  

  

五、公文保密處

理情形 
15分 政風室  

  

六、公文檔案處

理情形 
12分 秘書室  

  

七、立委質詢、

監察案件及人

民申請、陳情案

件處理情形 

18分 秘書室  

  

合 計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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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檢核內容 
辦理情形 配

分 

評

分 
備註 

是（有） 否（無） 

一、建立公文

檢制度情形

（15） 

1.訂定檢核相關計畫（含  

個案公文抽查比例）。 

( )完全符合 

( )部分符合 

( ) 5   

2.指定專責單位及專人擔

任查考工作。 

( )完全符合 

( )部分符合 

( ) 5  

3.實施定期查考及每月或

不定期公文個案抽查，

並建立完整紀錄。 

( )完全符合 

( )部分符合 

( ) 5  

二、公文收發

處理情形

(10) 

1.公文收發基本作業（資

料分類、登錄、統計、

分析）依規定確實辦

理，其管制範圍完整。 

( )完全符合 

( )部分符合 

( ) 3   

2.依規定確實辦理公文分

辦、改分、提陳作業，

並提出改進建議致公文

時效實際進步者。 

( )完全符合 

( )部分符合 

( ) 3  

3.公文電子發文及電子化

會議比率（在查核時間

內）均高於或等於行政

院當年度規定之比率。 

( )完全符合 

( )部分符合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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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檢核內容 
辦理情形 配

分 

評

分 
備註 

是(有) 否(無) 

三、文書流程

管理執行情

形(20) 

1.未能依限辦結之公文，

屆限前確實依規定辦理

展期或申請專案管制。 

( )完全符合 

( )部分符合 

( ) 5   

2.一般公文超過處理時

限 30日以上案件依規

定確實作個案分析。 

( )完全符合 

( )部分符合 

( ) 5  

3.文書稽催作業均嚴密

執行，結果缺失確實檢

討並建立詳實紀錄，且

有具體改進作法。 

( )完全符合 

( )部分符合 

( ) 5  

4.檢核期間發文平均使

用日數 2天以下；辦結

率 90%以上。 

( )完全符合 

( )部分符合 

( ) 5  

四、公文管理

電腦化執行

情形(10) 

1.公文管理系統符合個人

資料保議法規範，定期

變更密碼及定期帳號清

查。 

( )完全符合 

( )部分符合 

( ) 3   

2.訂有機敏文書實體隔離

作業相關規定，並定期

稽核。 

( )完全符合 

( )部分符合 

( ) 2  

3.大型附件檔案位置及共

用附件下載區之歷史資

料定期自動下架機制。 

( )完全符合 

( )部分符合 

( ) 2  

4.電子公文附件採用 ODF

格式之比率。 

( )完全符合 

( )部分符合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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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檢核內容 
辦理情形 配

分 

評

分 
備註 

是(有) 否(無) 

五、公文保密

處理情形

(15) 

1.機密公文之處理，包括

啟封、登錄、簽辦、傳

遞、繕印封發、歸檔、

調卷等，建立完善流程

及規定，並確實執行。 

( )完全符合 

( )部分符合 

( ) 5   

2.機密文書集中使用堅固

可上鎖之專櫃保管，並

使用密封袋，一案一封

保管。 

( )完全符合 

( )部分符合 

( ) 3  

3.機密公文均定期辦理機

密等級變更及銷燬。 

( )完全符合 

( )部分符合 

( ) 4  

4.資訊安全管理定期辦理

稽核。 

( )完全符合 

( )部分符合 

( ) 3  

六、公文檔案

處理情形

(12) 

1.檔案點收與分編已確實

依照檔案管理作業手冊

規定執行。 

( )完全符合 

( )部分符合 

( ) 2   

2.檔案整理已確實依照檔

案管理作業手冊規定執

行。 

( )完全符合 

( )部分符合 

( ) 2  

3.檔案保管已確實依照檔

案管理作業手冊規定執

行。 

( )完全符合 

( )部分符合 

( ) 2  

4.檔案鑑定作業已確實依

照檔案管理作業手冊規

定執行。 

( )完全符合 

( )部分符合 

( ) 2  

5.檔案清理已確實依照檔

案管理作業手冊規定執

行。 

( )完全符合 

( )部分符合 

( ) 2  

6.檔案應用已確實依照檔

案管理作業手冊規定執

行。 

( )完全符合 

( )部分符合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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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檢核內容 
辦理情形 配

分 

評

分 
備註 

是(有) 否(無) 

七 、 立 委 質

詢、監察案件

及人民申請、

陳情案件處理

情形 

(18) 

1.立委質詢、監察案件均

指定專責單位及人員負

責管考作業，訂有完善

控管流程，並建立定期

檢討機制。 

( )完全符合 

( )部分符合 

( ) 4  （）無是類案件，
本項以 2分計。 

2.立委質詢、監察案件均

依限辦復。 

( )完全符合 

( )部分符合 

( ) 4  （）無是類案件，
本項以 2分計。 

3.人民陳情案件指定專責

單位及人員負責管考作

業，訂有完善控管流

程，並建立定期檢討機

制。 

( )完全符合 

( )部分符合 

( ) 4  （）無是類案件，
本項以 2分計。 

4.人民陳情案件均依限辦

復，如未能依限辦復，

均於到期日前辦理展

期，並於展期期限內辦

結。 

( )完全符合 

( )部分符合 

( ) 4  （）無是類案件，
本項以 2分計。 

5、人民申請案明確按性質

分類，並訂有明確辦理

期限。 

( )完全符合 

( )部分符合 

( ) 2  （）無是類案件，
本項以 1分計。 


